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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07 日 

中信(投信)字第 10711240006號 

 

主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中國信託台灣活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稱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

或存續基金)及「中國信託台灣優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或

消滅基金)合併事宜。 

說明： 

一、 金管會核准函日期及文號： 

本合併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7年11月06日金管證投字第1070339851

號函核准。 

二、 存續基金之名稱、基金經理人、投資策略： 

(一) 存續基金之名稱：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 

(二) 存續基金之基金經理人：周俊宏 

(三) 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投資策略及重點說明： 

項目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 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 

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在經投審會核准於中國大陸投資、轉投

資企業中最具有競爭優勢或市場領導地位之國內

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為投資標的主軸，並從

Top-down角度決定持股成數及避險策略，及運用

Bottom-up選股策略，適當調整投資內容，以降

低投資下檔風險、發掘優勢產業及個股契機。 

1. Top-down持股成數及避險策略 

藉由台灣及國際市場大環境之總體經濟指標

如：國民所得、通貨膨脹、利率等總體因素及

社會、政治發展、產業政策等經濟概況，再加

上技術指標等數據為依歸，進行多空分析與判

斷。在大盤多頭趨勢下，選擇投資在未來具有

較高成長性的產業，並配合 Bottom-up選股策

略進行投資。當判定股市趨勢呈現空頭走勢，

為降低持股風險，將依持股內容進行加權指

數、電子指數、金融指數之期貨及選擇權部位

操作，使淨持股比率降低，以達避險或增加投

資效率目的。 

2. Bottom-up選股策略 

個股分析將以獲利能力(Earning)、財務報表分

析(Financial Ratio Analysis)、未來成長性

(Potential Growth)等主要基準點，進行個股分

析、評價及投資，並動態持續追蹤產業及檢視

個股基本面變化。 

本基金以持有資本額在新台幣八十億元以下的上

市、櫃公司為投資標的主軸，並從由上而下

(Top-down)角度決定持股成數及避險策略，及佐

以由下而上(Bottom-up)選股策略，適當調整投資

內容，以降低投資下檔風險、發掘優勢產業及個

股契機。 

1. Top-down持股成數及避險策略 

藉由台灣及國際市場大環境之總體經濟指標

如：國民所得、通貨膨脹、利率等總體因素及

社會、政治發展、產業政策等經濟概況，再加

上技術指標等數據，進行股市多空分析與判

斷。在股市多頭趨勢下，選擇投資在未來具有

較高成長性的產業，並配合 Bottom-up選股策

略進行投資。當判定股市趨勢呈現空頭走勢，

為降低持股風險，將依持股內容進行加權指

數、電子指數、金融指數之期貨及選擇權部位

等操作，使淨持股比率降低，以達到避險目的。 

2. Bottom-up選股策略 

個股分析將以股本中小(Capital)、獲利能力佳

(Earning)、財務報表分析(Financial Ratio 

Analysis)、未來成長性(Potential Growth)等為

主要基準點，進行個股分析、評價，同時動態

持續追蹤產業及檢視個股基本面變化，價值型

／成長型投資哲學同時進行，挑選出價格低

估、股東權益報酬率成長的個股進行投資。 

基金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壹點陸(1.6%)之比例，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本基金自成立

日起屆滿三個月後，除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1. A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

陸(1.6%)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日

起屆滿三個月後，除有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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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銷股票，台灣存託憑證總金額為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

半計收。 

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

股票、承銷股票、台灣存託憑證總金額未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

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2. I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零點陸(0.6％)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基金保管費 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零點壹伍(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

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零點壹伍(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

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超過發行價格

之百分之二。本基金現行之申購手續費依下列費

率計算之： 

認購之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

費費率 

新臺幣 100萬元以下者 1.50% 

新臺幣 100萬元(含)以上~未達 300萬元者 1.20% 

新臺幣 300萬元(含)以上~未達 500萬元者 1.00% 

新臺幣 500萬元(含)以上~未達 1000萬元者 0.70% 

新臺幣 1000萬元(含)以上者 0.40% 
 

1. 本基金 A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

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

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其現行之申購手續

費依下列費率計算之： 

認購之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

費費率 

新臺幣 100萬元以下者 1.50% 

新臺幣 100萬元(含)以上~未達 300萬元者 1.20% 

新臺幣 300萬元(含)以上~未達 500萬元者 1.00% 

新臺幣 500萬元(含)以上~未達 1000萬元者 0.70% 

新臺幣 1000萬元(含)以上者 0.40% 

2. 本基金 I類型受益憑證不收取申購手續費。 

買回費用 現行為零。 現行為零。 

短線交易買

回費用 

受益人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曆日(含)(同一基金

買回再轉申購同一基金或定時定額除外)，應支付

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作為短線交易買回

費。短線交易買回費歸入本基金資產。 

受益人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曆日(含)(同一基金

買回再轉申購同一基金或定時定額除外)，應支付

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作為短線交易買回

費。短線交易買回費歸入本基金資產。 

 

三、 消滅基金之名稱：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 

四、 合併目的及預期效益： 

(一) 合併目的： 

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與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皆屬於國內股票型基金，投資範圍重

疊性高，在考量操作成本、效率及投資人權益等因素下，期望透過兩檔基金之合併，

使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定經濟規模，以降低作業成本，並提升基金操作效率與彈性，

進而達到維護投資人權益之目的。 

(二) 預期效益： 

1. 提升基金資產管理效率：藉由兩檔基金合併，整合公司產品線，將同質性高之基金

資產整合管理，不僅可減少重複之作業時間，投資資訊及研究資源等亦可同步整合，

進而提升資產管理之效率。 

2. 提升基金操作之彈性：兩檔基金合併後，存續基金規模增加，流動性亦相對增加，

使經理人較不易受到一般申贖之影響而必須調整投資組合，將有利提升基金操作之

彈性，進而提升基金表現穩定度與產品競爭力。 

3. 降低固定作業成本：兩檔基金合併後，受益於存續基金規模增加之經濟效益，可降

低各項交易成本及應負擔之相關費用，以減輕投資人之投資成本。 

五、 合併基準日：中華民國 108年 02月 15日 

六、 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因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消滅基金)僅有新臺幣級別，且不分配收益，故以下換發比率及

計算依據僅適用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存續基金)新臺幣級別 A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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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基金可換發

存續基金之受益

權單位數 

＝ 
原消滅基金受益人持有消滅基金

受益憑證單位數 


消滅基金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存續基金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七、 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 108年 02月 13日止向本公司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申請。 

八、 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最後申購日為中華民國 108年 01月 30日。 

九、 本公司自中華民國 108年 02月 15日起至 108年 02月 19日期間，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

資產全部移轉於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停止受理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受益憑證之買回

申請。 

十、 換發新受益憑證之期間、方式及地點： 

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之受益人得於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0日起持舊受益憑證以通訊方式

或親至中國信託投信(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號 12樓)辦理換發。【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

金之受益憑證已轉換為無實體發行。受益憑證轉換為無實體發行後，將不再印製實體受益

憑證。原持有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實體受益憑證之受益人，相關權益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受益人可至本公司繳回實體受益憑證並辦理登記劃撥轉換為無實體受益憑證，或者於申請

買回時將實體受益憑證繳回本公司】。 

十一、 配合旨揭兩檔基金合併，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關

規定，受益人如需最新之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公開說明書，請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或本公司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查詢。 

十二、 特此公告。 

 

 

 


